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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七條但書規定「但顯無勝訴之望者，不在此限。」此為增進公共

利益所必要，與憲法第十六條並無牴觸。

二、訴訟上和解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，和解成立後請求繼續審判，

將使已終結之訴訟程序回復，為維持法律秩序之安定，自應有期間

之限制，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條第三項，就同條第二項之請求繼

續審判，準用第五百條提起再審之訴不變期間之規定，與憲法第十

六條亦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一、民事訴訟係當事人為自己之利益，請求司法機關確定其私權之程

序，自應由當事人負擔因此所生之費用，方稱公平，故我民事訴訟

法採有償主義，前經本院釋字第二二五號解釋之解釋理由書釋明在

案。對於無資力支出訴訟費用之當事人，則設有訴訟救助制度，使

其仍得為伸張或防衛權利而行使其訴訟權。惟依當事人之主張，就

形式上觀察，為顯無勝訴可能之訴訟事件，如亦藉此制度進行無益

之訴訟程序，則徒增訟累，自應有適當之限制，故民事訴訟法第一

百零七條但書規定「但顯無勝訴之望者，不在此限」。此為增進公

共利益所必要，與憲法第十六條並無牴觸。

二、訴訟上和解成立，不僅終結訴訟，且依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條第

一項規定，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。惟和解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

因者，得依同條第二項規定請求繼續審判，繼續審判之請求有理由

時，將使已終結之訴訟程序回復，並於法院就原訴訟事件另為裁判

確定後，原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和解，亦隨之喪失其效力，為

維持法律秩序之安定，確保社會交易之安全，自應有期間之限制。

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條第三項，就同條第二項之請求繼續審判，

準用第五百條提起再審之訴不變期間之規定，即係本此意旨，與憲

法第十六條亦無牴觸。

釋字第二三○號解釋（77.8.5.）

釋字第二三○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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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解釋文】

提起訴願，依訴願法第一條規定，以有行政處分存在為前提，行

政處分之定義，同法第二條亦有明文規定。行政法院六十二年裁字第四

十一號判例：「官署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，並非對人民之請

求有所准駁，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，非訴願法上之

行政處分，人民對之提起訴願，自非法之所許」，係前開訴願法條文之

當然詮釋，與憲法第十六條並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人民有訴願及訴訟之權，固為憲法第十六條所明定，惟行政爭訟

之進行，仍應依有關法律之規定。訴願法第一條前段：「人民對於中央

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，認為違法或不當，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，得

依本法提起訴願、再訴願」。第二條第一項：「本法所稱行政處分，謂

中央或地方機關基於職權，就特定之具體事件所為發生公法上效果之

單方行政行為」。同條第二項：「中央或地方機關對於人民依法聲請之

案件，於法定期限內應作為而不作為，致損害人民之權利或利益者，視

同行政處分」。係規定訴願之提起，以有行政機關就特定之具體事件所

為發生公法上效果之行政處分或視同行政處之情形存在為前提。又行

政訴訟法第一條則以人民認為行政處分損害其權利，經依訴願程序請

求救濟，仍不服其決定為提起行政訴訟之要件，前開規定乃採取類似

行政爭訟制度國家之通例。行政法院六十二年裁字第四十一號判例稱：

「官署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，並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，

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，非訴願法上之行政處分，

人民對之提起訴願，自非法之所許」。係前開訴願法條文之當然詮釋，

並未違背本院釋字第一五六號解釋意旨，亦未限制人民依訴願法應享

之權利，與憲法第十六條自無牴觸。

釋字第二三一號解釋（77.10.7.）

【解釋文】




